陳明為輔佐人狀

貴校○○○教師因校安通報序號○○○○○○○一案，接受貴校調查中，陳明人為貴校○○○教師之○○（請載明何種身分關係），○○○教師因社會經驗太少(此為舉例，請載明原因)，恐對調查小組之問題回答不夠完整，為此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(以下簡稱解聘辦法)第16條第3項之規定，陳明為其輔佐人。
此致
(學校全銜)　公鑒


陳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或蓋章)

身分證明文件：□國民身分證 □護照 □居留證 □工作證 □其他(          )
性別：男／女／其他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生
戶籍地址：
現住地址：□同戶籍地 □其他：
電話：
傳真：
電子郵件位址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備註：1、解聘辦法第16條第3項規定：「當事人接受訪談時，得請學校教師、家長或其他校內、外人員擔任輔佐人，偕同到場。但人數不得逾二人。」第4項規定：「前項輔佐人之陳述不適當時，調查小組得禁止其陳述。」
2、陳明擔任輔佐人者，請先填具本狀，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，於接受調查小組訪談前，先行向學校提出陳明。


